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彥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孟哲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原名：辰緯設計有限公司

            ）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凱勝 

訴訟代理人  謝政翰律師

            林宗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如附表

編號二之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於新臺幣參拾肆萬元以外部份及其

利息之債權不存在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陳彥賓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四，餘由

陳彥賓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訴

部分，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陳彥賓負

擔；關於陳彥賓上訴部分，由陳彥賓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彥賓（下稱其姓名）在原審起訴主張：

伊前任職於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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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司名稱）擔任室內設計師，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於民國108年5月18日所承攬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

號之室內裝修設計工程（下稱汐止柳宅工程）。嗣伊欲於10

9年5月間離職，然汐止柳宅工程尚未完工，故簽發如附表所

示2張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其中編號1本票（下稱系爭編號1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

協力廠商款項支付，得以順利完工，另編號2本票（下稱系

爭編號2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對業主之保固責

任。汐止柳宅工程業於110年1月間順利完工，屋主並已入

住，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迄無遭業主請求任何賠償，是系

爭本票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俱不存在，然辰緯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竟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影響伊之權益，

爰求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系爭本票對伊之本金

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等語。

二、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則以：陳彥賓於109年5月間欲從伊公

司離職，經雙方結算彼此間資金往來後，陳彥賓尚積欠伊新

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下稱系爭200萬元借款），遂由

陳彥賓於109年5月28日出具借據（下稱系爭借據）予伊，約

定於同年7月20日清償該200萬元借款，嗣並簽發系爭編號1

本票交付伊，以擔保借款之返還，惟陳彥賓於借款清償期屆

至，迄未返還借款予伊。又陳彥賓於109年5月29日另出具承

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予伊，承諾汐止柳宅工程於同日完

工，若因其執行業務造成伊損失，同意支付每日按工程總價

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之罰鍰予伊，並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交

付伊，擔保前開罰鍰之支付及伊因汐止柳宅工程蒙受之損

失，而汐止柳宅工程拖延迄今尚未完工，計算至110年12月3

0日止，陳彥賓至少應支付伊罰鍰1,162萬8,000元，且伊尚

有汐止柳宅工程尾款272萬元及原物料訂金約150萬元無法收

回等損失。是伊持有系爭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俱

屬存在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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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判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

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並確認辰緯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對陳彥

賓之本金於34萬元以外部分及其利息債權不存在，並駁回陳

彥賓其餘之訴。兩造就於己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陳彥

賓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陳彥賓後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

棄部分，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

編號2本票對陳彥賓於本金34萬元部分及其利息之債權均不

存在；㈢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辰緯室內裝修

有限公司則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部

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陳

彥賓之上訴駁回。

四、陳彥賓主張其原任職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擔任室內設計

師職務，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承攬之汐止柳宅工程，

嗣於汐止柳宅工程未完工之109年5月間離職，及其簽發系爭

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

本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等件

為證（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440

2號卷第17至21頁），復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不爭

執，並有工程契約書可按（見原審卷第104至119頁），堪信

為實。

五、又陳彥賓主張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其所簽發系爭本

票，因原因關係俱不存在，是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對其之

本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然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

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

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

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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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

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

人就該抗辯事由即原因關係為何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

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

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

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

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98年度台簡上字第18號判

決、101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陳彥賓以原因

關係抗辯，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

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

如附表所示不同主張，自應由陳彥賓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

為何，負舉證責任。

㈡、關於系爭編號1本票：

　1.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明

為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並提出系爭借

據為證（見原審卷第38頁），又陳彥賓因出具系爭借據，而

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為擔保等

情，亦據證人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暨陳彥

賓之配偶徐瑋蓮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80頁），觀

之系爭借據內容：「借款人陳彥賓....向辰緯設計有限公司

借支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並確認金額無誤，承諾於中華民國

109年7月20日清償，若未於承諾期間歸還，本借貸利息以年

利率百分之12計算之」，堪認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

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陳之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

消費借貸契約。陳彥賓雖以徐瑋蓮另證稱：「...因為我跟

原告（即陳彥賓，下同）要離開公司（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下同），在討論系爭工程，我們有假設業主不付錢的

狀況下，還有尚未支付下包的工程款，大約是2百萬元，因

為系爭工程是原告執行所以由原告負責，下包廠商跟原告請

款如果請不到，因而直接跟公司請款，導致公司要給付的

話，借據這個詞我們當時沒有太琢磨，借據是游凱勝跟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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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來的，我跟原告想趕快把事情處理好，所以就簽了，實

際上並無借貸。」、「（問：被告公司於109年5月間或在其

他時間，有無實際交付借款200萬予原告過？）無。」等語

（見原審卷第180至181頁），主張系爭編號1本票用以擔保

汐止柳宅工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並非借款云云，乃悖離

系爭借據文義，復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佐，並非可採。

　2.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

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

任，是如當事人不能證明借款之交付，不能認為有消費借貸

契約存在。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確立為系爭200萬元

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已如前述，陳彥賓否認收受借款，自

應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就200萬元借款之交付，負舉證

責任。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雖提出股東同意書為證（見原

審卷第260頁），主張陳彥賓於離職時，經結算尚積欠伊200

萬元借款，並據該事實主張業交付借款200萬元予陳彥賓，

然觀之前開股東同意書內容，全無提及200萬元借款情事，

無從據以推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交付200萬元借款予陳

彥賓之事實，自難認兩造間有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

契約存在，則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應堪認

定。

㈢、關於系爭編號2本票：

　1.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前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

明為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之罰款給付義務，並提出系爭承諾

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0至21、40頁），核系爭承諾書之出具

日期與系爭編號2本票簽發日期為同1日，是辰緯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前開所述，與常情無違，堪予採信。辰緯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嗣翻異前詞，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尚擔保有伊因汐止

柳宅工程蒙受之所有損失云云，然僅空言，並未提出任何資

料為據，尚非可採。又陳彥賓雖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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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承諾書主要是游凱勝要求簽的，是希望系爭工程能夠

儘早完成，但這跟系爭編號2本票沒有關聯，至於系爭編號2

本票是因為當時游凱勝說系爭工程的業主一定會告被告，所

以可能會產生賠償費用或請律師的費用，如果事情發生的話

要由原告負責，所以才叫原告簽系爭編號2本票」等語（見

原審卷第181頁），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與系爭承

諾書無涉，乃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之後續保固責任，惟辰緯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游凱勝亦於原審陳稱：「徐

瑋蓮當時是原告的老婆當時在鬧離婚，我在旁邊看，我不清

楚他們在吵什麼，但我看到他們寫借據、本票跟承諾書。」

等語（見原審卷第70頁），所述與徐瑋蓮前開關於陳彥賓簽

發系爭編號2本票緣由所陳不同，衡以徐瑋蓮與陳彥賓為夫

妻關係，尚難僅憑徐瑋蓮上開證詞，即認陳彥賓主張系爭編

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可採，是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應

確立為系爭承諾書。

　2.觀之系爭承諾書內容為：「本人陳彥賓...承諾案名：汐止

柳宅（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業主：蔣佩瑾）合約

金額：新台幣6,800,000未稅，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29日完

工，若因本人執行業務延遲造成辰緯設計有限公司損失，同

意支付每日罰款千分之三。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為證。」

（見原審卷第40頁），參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

「（問：為何承諾書的簽署日及完工日都是109年5月29

日？）是希望能盡快完工，因為不可能在109年5月29日當天

完工，所以是希望能盡快完工。」等語（見原審卷第181

頁），可徵陳彥賓書立承諾書，係承諾其施作汐止柳宅工

程，如延遲於109年5月29日之後完工，因此造成辰緯室內裝

修有限公司損失，則自延遲日即109年5月30日起，按日支付

以工程總價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即2萬400元之罰款予辰緯室

內裝修有限公司。

　3.陳彥賓自承汐止柳宅工程於110年1月間完工交屋（見原審卷

第88頁），則其確有未於109年5月29日完工之執行業務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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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堪可認定。又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稱：「（問：系爭

工程完工期限為何？有無遲延？）合約的完工日未填，期限

我們沒有口頭約定，後來確實有遲延，因為業主有叫原告寫

進度表但未達成。」（見原審卷第18頁），及證人即汐止柳

宅工程之實際業主柳磊明（即蔣佩瑾之配偶）於原審證稱：

「（問：為何合約書沒有記載完工期限？）當時我在上海工

作，因為開工日期還沒確定，所以原告說先簽合約，之後確

定再填上去，當時朋友介紹我給被告，整個設計案都是由原

告跟我們溝通接洽。」、「（問：過程中陳彥賓有無口頭或

書面跟你承諾要在109年5月29日前完工？）一開始都沒有書

面，我從上海回來才發現都沒有填寫完工日期，但在社區管

理中心有填預計完工日期，一開始原告承諾108年10月30日

會完工，但管理中心留存的預計完工日是109年1日10日，原

告說有個壓縮期，要有收尾的空間，所以才寫109年1月10

日，是事後我才知道這個時間，但一開始原告口頭承諾108

年10月30日完工，後來就不斷延宕。」、「（問：系爭工程

是否已經完成？有無遲延？）我覺得沒有完成，到後面因為

我在外面租屋成本太高，所以我在110年1月間搬入，我只能

搬進去住，因為真的沒有辦法，我覺得案子有遲延很嚴重而

且有很多瑕疵。」、「（問：搬入當天兩造有無派人來跟你

處理入住事宜？）均無。」、「（問：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是

否均已給付被告公司？）我給付到第二期工程款，後面就沒

付了。」、「...這件事情很久了，我懶得理這件事情了，

只要被告不再跟我要求給付尾款，我也不想管了。」、「若

要處理有些要打掉整個屋子，所以我不太想進一步處理，兩

造只要不再來找我我也不想找他們。」、「因為偷工減料，

延宕有罰款，後續設備也是我自己購買，所以我覺得我沒有

再欠被告錢，如果提告被告反而還要再付我錢。」等語（見

原審卷第163至167頁），益證陳彥賓施作汐止柳宅工程確有

遲延，且柳磊明並以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有給付伊工程

延宕罰款債務，主張抵銷而拒絕給付汐止柳宅工程賸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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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按汐止柳宅工程契約書第8條第1項約定：「逾期罰款：

如工程未能按期完成，乙方（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應

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償還甲方（即蔣佩瑾），乙方不得

異議（總扣款不得超出總價百分之五）。」（見原審卷第10

7頁），是汐止柳宅工程既延遲完工期限，又陳彥賓並未提

出足資認定其有不可歸責事由之證據資料，則辰緯室內裝修

有限公司自負有按該條規定給付罰鍰之義務，而蒙受損失，

亦堪認定。準此，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至少應負有自109

年5月30日起至110年1月間期間，按日給付2萬400元予辰緯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義務，該給付金錢義務累計至25日時即

已逾50萬元，是系爭編號2本票擔保之債權自屬存在。

㈣、系爭編號1本票無原因關係存在，然系爭編號2本票存在原因

關係，業如前述，從而，陳彥賓以原因關係抗辯，請求確認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

存在，就系爭編號1本票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就系

爭編號2本票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陳彥賓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

賓所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

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辰緯室內裝

修有限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及其餘不

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敗

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各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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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無理由，陳彥賓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6條

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79條、第78條規

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於收受本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時，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經本院許可後方得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時應提出

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

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若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

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發票人均為陳彥賓，受款人均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

編

號

票載金額

（ 新 臺

幣）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編

號

陳彥賓主張之

票據原因關係

辰緯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主張之票

據原因關係

1 200萬元 109年5月29

日

109年7月20

日

HFF033

531

擔保汐止柳宅

工程之協力廠

商款項之支付

系爭200萬元借

款之消費借貸契

約

2 50萬元 109年5月29

日

109年7月20

日

HFF033

532

擔保汐止柳宅

工 程 後 續 保

固，避免業主

求償

擔保系爭承諾書

內容及辰緯室內

裝修有限公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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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柳宅工程所

有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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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彥賓  






訴訟代理人  劉孟哲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原名：辰緯設計有限公司
            ）        


法定代理人  游凱勝  
訴訟代理人  謝政翰律師
            林宗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如附表編號二之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於新臺幣參拾肆萬元以外部份及其利息之債權不存在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陳彥賓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四，餘由陳彥賓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陳彥賓負擔；關於陳彥賓上訴部分，由陳彥賓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彥賓（下稱其姓名）在原審起訴主張：伊前任職於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其公司名稱）擔任室內設計師，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於民國108年5月18日所承攬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之室內裝修設計工程（下稱汐止柳宅工程）。嗣伊欲於109年5月間離職，然汐止柳宅工程尚未完工，故簽發如附表所示2張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其中編號1本票（下稱系爭編號1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協力廠商款項支付，得以順利完工，另編號2本票（下稱系爭編號2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對業主之保固責任。汐止柳宅工程業於110年1月間順利完工，屋主並已入住，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迄無遭業主請求任何賠償，是系爭本票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俱不存在，然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竟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影響伊之權益，爰求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系爭本票對伊之本金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等語。
二、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則以：陳彥賓於109年5月間欲從伊公司離職，經雙方結算彼此間資金往來後，陳彥賓尚積欠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下稱系爭200萬元借款），遂由陳彥賓於109年5月28日出具借據（下稱系爭借據）予伊，約定於同年7月20日清償該200萬元借款，嗣並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交付伊，以擔保借款之返還，惟陳彥賓於借款清償期屆至，迄未返還借款予伊。又陳彥賓於109年5月29日另出具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予伊，承諾汐止柳宅工程於同日完工，若因其執行業務造成伊損失，同意支付每日按工程總價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之罰鍰予伊，並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交付伊，擔保前開罰鍰之支付及伊因汐止柳宅工程蒙受之損失，而汐止柳宅工程拖延迄今尚未完工，計算至110年12月30日止，陳彥賓至少應支付伊罰鍰1,162萬8,000元，且伊尚有汐止柳宅工程尾款272萬元及原物料訂金約150萬元無法收回等損失。是伊持有系爭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俱屬存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並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於34萬元以外部分及其利息債權不存在，並駁回陳彥賓其餘之訴。兩造就於己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陳彥賓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陳彥賓後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對陳彥賓於本金34萬元部分及其利息之債權均不存在；㈢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則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陳彥賓之上訴駁回。
四、陳彥賓主張其原任職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擔任室內設計師職務，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承攬之汐止柳宅工程，嗣於汐止柳宅工程未完工之109年5月間離職，及其簽發系爭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本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等件為證（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4402號卷第17至21頁），復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不爭執，並有工程契約書可按（見原審卷第104至119頁），堪信為實。
五、又陳彥賓主張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其所簽發系爭本票，因原因關係俱不存在，是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對其之本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然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即原因關係為何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98年度台簡上字第18號判決、101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陳彥賓以原因關係抗辯，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如附表所示不同主張，自應由陳彥賓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何，負舉證責任。
㈡、關於系爭編號1本票：
　1.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明為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並提出系爭借據為證（見原審卷第38頁），又陳彥賓因出具系爭借據，而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為擔保等情，亦據證人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暨陳彥賓之配偶徐瑋蓮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80頁），觀之系爭借據內容：「借款人陳彥賓....向辰緯設計有限公司借支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並確認金額無誤，承諾於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清償，若未於承諾期間歸還，本借貸利息以年利率百分之12計算之」，堪認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陳之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陳彥賓雖以徐瑋蓮另證稱：「...因為我跟原告（即陳彥賓，下同）要離開公司（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同），在討論系爭工程，我們有假設業主不付錢的狀況下，還有尚未支付下包的工程款，大約是2百萬元，因為系爭工程是原告執行所以由原告負責，下包廠商跟原告請款如果請不到，因而直接跟公司請款，導致公司要給付的話，借據這個詞我們當時沒有太琢磨，借據是游凱勝跟會計想出來的，我跟原告想趕快把事情處理好，所以就簽了，實際上並無借貸。」、「（問：被告公司於109年5月間或在其他時間，有無實際交付借款200萬予原告過？）無。」等語（見原審卷第180至181頁），主張系爭編號1本票用以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並非借款云云，乃悖離系爭借據文義，復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佐，並非可採。
　2.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是如當事人不能證明借款之交付，不能認為有消費借貸契約存在。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確立為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已如前述，陳彥賓否認收受借款，自應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就200萬元借款之交付，負舉證責任。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雖提出股東同意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60頁），主張陳彥賓於離職時，經結算尚積欠伊200萬元借款，並據該事實主張業交付借款200萬元予陳彥賓，然觀之前開股東同意書內容，全無提及200萬元借款情事，無從據以推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交付200萬元借款予陳彥賓之事實，自難認兩造間有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存在，則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應堪認定。
㈢、關於系爭編號2本票：
　1.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前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明為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之罰款給付義務，並提出系爭承諾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0至21、40頁），核系爭承諾書之出具日期與系爭編號2本票簽發日期為同1日，是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前開所述，與常情無違，堪予採信。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嗣翻異前詞，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尚擔保有伊因汐止柳宅工程蒙受之所有損失云云，然僅空言，並未提出任何資料為據，尚非可採。又陳彥賓雖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系爭承諾書主要是游凱勝要求簽的，是希望系爭工程能夠儘早完成，但這跟系爭編號2本票沒有關聯，至於系爭編號2本票是因為當時游凱勝說系爭工程的業主一定會告被告，所以可能會產生賠償費用或請律師的費用，如果事情發生的話要由原告負責，所以才叫原告簽系爭編號2本票」等語（見原審卷第181頁），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與系爭承諾書無涉，乃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之後續保固責任，惟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游凱勝亦於原審陳稱：「徐瑋蓮當時是原告的老婆當時在鬧離婚，我在旁邊看，我不清楚他們在吵什麼，但我看到他們寫借據、本票跟承諾書。」等語（見原審卷第70頁），所述與徐瑋蓮前開關於陳彥賓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緣由所陳不同，衡以徐瑋蓮與陳彥賓為夫妻關係，尚難僅憑徐瑋蓮上開證詞，即認陳彥賓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可採，是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確立為系爭承諾書。
　2.觀之系爭承諾書內容為：「本人陳彥賓...承諾案名：汐止柳宅（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業主：蔣佩瑾）合約金額：新台幣6,800,000未稅，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29日完工，若因本人執行業務延遲造成辰緯設計有限公司損失，同意支付每日罰款千分之三。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為證。」（見原審卷第40頁），參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問：為何承諾書的簽署日及完工日都是109年5月29日？）是希望能盡快完工，因為不可能在109年5月29日當天完工，所以是希望能盡快完工。」等語（見原審卷第181頁），可徵陳彥賓書立承諾書，係承諾其施作汐止柳宅工程，如延遲於109年5月29日之後完工，因此造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損失，則自延遲日即109年5月30日起，按日支付以工程總價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即2萬400元之罰款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3.陳彥賓自承汐止柳宅工程於110年1月間完工交屋（見原審卷第88頁），則其確有未於109年5月29日完工之執行業務延遲情事，堪可認定。又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稱：「（問：系爭工程完工期限為何？有無遲延？）合約的完工日未填，期限我們沒有口頭約定，後來確實有遲延，因為業主有叫原告寫進度表但未達成。」（見原審卷第18頁），及證人即汐止柳宅工程之實際業主柳磊明（即蔣佩瑾之配偶）於原審證稱：「（問：為何合約書沒有記載完工期限？）當時我在上海工作，因為開工日期還沒確定，所以原告說先簽合約，之後確定再填上去，當時朋友介紹我給被告，整個設計案都是由原告跟我們溝通接洽。」、「（問：過程中陳彥賓有無口頭或書面跟你承諾要在109年5月29日前完工？）一開始都沒有書面，我從上海回來才發現都沒有填寫完工日期，但在社區管理中心有填預計完工日期，一開始原告承諾108年10月30日會完工，但管理中心留存的預計完工日是109年1日10日，原告說有個壓縮期，要有收尾的空間，所以才寫109年1月10日，是事後我才知道這個時間，但一開始原告口頭承諾108年10月30日完工，後來就不斷延宕。」、「（問：系爭工程是否已經完成？有無遲延？）我覺得沒有完成，到後面因為我在外面租屋成本太高，所以我在110年1月間搬入，我只能搬進去住，因為真的沒有辦法，我覺得案子有遲延很嚴重而且有很多瑕疵。」、「（問：搬入當天兩造有無派人來跟你處理入住事宜？）均無。」、「（問：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是否均已給付被告公司？）我給付到第二期工程款，後面就沒付了。」、「...這件事情很久了，我懶得理這件事情了，只要被告不再跟我要求給付尾款，我也不想管了。」、「若要處理有些要打掉整個屋子，所以我不太想進一步處理，兩造只要不再來找我我也不想找他們。」、「因為偷工減料，延宕有罰款，後續設備也是我自己購買，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再欠被告錢，如果提告被告反而還要再付我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63至167頁），益證陳彥賓施作汐止柳宅工程確有遲延，且柳磊明並以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有給付伊工程延宕罰款債務，主張抵銷而拒絕給付汐止柳宅工程賸餘工程款，按汐止柳宅工程契約書第8條第1項約定：「逾期罰款：如工程未能按期完成，乙方（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應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償還甲方（即蔣佩瑾），乙方不得異議（總扣款不得超出總價百分之五）。」（見原審卷第107頁），是汐止柳宅工程既延遲完工期限，又陳彥賓並未提出足資認定其有不可歸責事由之證據資料，則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自負有按該條規定給付罰鍰之義務，而蒙受損失，亦堪認定。準此，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至少應負有自109年5月30日起至110年1月間期間，按日給付2萬400元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義務，該給付金錢義務累計至25日時即已逾50萬元，是系爭編號2本票擔保之債權自屬存在。
㈣、系爭編號1本票無原因關係存在，然系爭編號2本票存在原因關係，業如前述，從而，陳彥賓以原因關係抗辯，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存在，就系爭編號1本票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就系爭編號2本票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陳彥賓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及其餘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各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陳彥賓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79條、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於收受本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時，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經本院許可後方得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發票人均為陳彥賓，受款人均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編號

		票載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編號

		陳彥賓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



		1

		200萬元

		109年5月29日

		109年7月20日

		HFF033531

		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

		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



		2

		50萬元

		109年5月29日

		109年7月20日

		HFF033532

		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後續保固，避免業主求償

		擔保系爭承諾書內容及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因汐止柳宅工程所有損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彥賓  



訴訟代理人  劉孟哲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原名：辰緯設計有限公司
            ）        

法定代理人  游凱勝  
訴訟代理人  謝政翰律師
            林宗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如附表
編號二之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於新臺幣參拾肆萬元以外部份及其
利息之債權不存在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陳彥賓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四，餘由
陳彥賓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訴
部分，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陳彥賓負
擔；關於陳彥賓上訴部分，由陳彥賓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彥賓（下稱其姓名）在原審起訴主張：
    伊前任職於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
    其公司名稱）擔任室內設計師，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於民國108年5月18日所承攬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之
    室內裝修設計工程（下稱汐止柳宅工程）。嗣伊欲於109年5
    月間離職，然汐止柳宅工程尚未完工，故簽發如附表所示2
    張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其中
    編號1本票（下稱系爭編號1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協力
    廠商款項支付，得以順利完工，另編號2本票（下稱系爭編
    號2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對業主之保固責任。汐
    止柳宅工程業於110年1月間順利完工，屋主並已入住，辰緯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迄無遭業主請求任何賠償，是系爭本票擔
    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俱不存在，然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竟執
    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
    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影響伊之權益，爰求為確
    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系爭本票對伊之本金及利息債
    權均不存在等語。
二、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則以：陳彥賓於109年5月間欲從伊公
    司離職，經雙方結算彼此間資金往來後，陳彥賓尚積欠伊新
    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下稱系爭200萬元借款），遂由
    陳彥賓於109年5月28日出具借據（下稱系爭借據）予伊，約
    定於同年7月20日清償該200萬元借款，嗣並簽發系爭編號1
    本票交付伊，以擔保借款之返還，惟陳彥賓於借款清償期屆
    至，迄未返還借款予伊。又陳彥賓於109年5月29日另出具承
    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予伊，承諾汐止柳宅工程於同日完
    工，若因其執行業務造成伊損失，同意支付每日按工程總價
    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之罰鍰予伊，並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交
    付伊，擔保前開罰鍰之支付及伊因汐止柳宅工程蒙受之損失
    ，而汐止柳宅工程拖延迄今尚未完工，計算至110年12月30
    日止，陳彥賓至少應支付伊罰鍰1,162萬8,000元，且伊尚有
    汐止柳宅工程尾款272萬元及原物料訂金約150萬元無法收回
    等損失。是伊持有系爭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俱屬
    存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
    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並確認辰緯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對陳彥
    賓之本金於34萬元以外部分及其利息債權不存在，並駁回陳
    彥賓其餘之訴。兩造就於己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陳彥
    賓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陳彥賓後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
    部分，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
    號2本票對陳彥賓於本金34萬元部分及其利息之債權均不存
    在；㈢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辰緯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則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陳彥賓
    之上訴駁回。
四、陳彥賓主張其原任職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擔任室內設計
    師職務，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承攬之汐止柳宅工程，
    嗣於汐止柳宅工程未完工之109年5月間離職，及其簽發系爭
    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
    本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等件
    為證（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440
    2號卷第17至21頁），復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不爭執
    ，並有工程契約書可按（見原審卷第104至119頁），堪信為
    實。
五、又陳彥賓主張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其所簽發系爭本票
    ，因原因關係俱不存在，是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對其之本
    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然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
    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
    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
    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
    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
    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
    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
    人就該抗辯事由即原因關係為何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
    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
    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
    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
    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98年度台簡上字第18號判決
    、101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陳彥賓以原因關
    係抗辯，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
    對其之票據債權不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如附
    表所示不同主張，自應由陳彥賓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何
    ，負舉證責任。
㈡、關於系爭編號1本票：
　1.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明
    為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並提出系爭借
    據為證（見原審卷第38頁），又陳彥賓因出具系爭借據，而
    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為擔保等
    情，亦據證人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暨陳彥
    賓之配偶徐瑋蓮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80頁），觀
    之系爭借據內容：「借款人陳彥賓....向辰緯設計有限公司
    借支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並確認金額無誤，承諾於中華民國
    109年7月20日清償，若未於承諾期間歸還，本借貸利息以年
    利率百分之12計算之」，堪認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
    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陳之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
    消費借貸契約。陳彥賓雖以徐瑋蓮另證稱：「...因為我跟
    原告（即陳彥賓，下同）要離開公司（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
    公司，下同），在討論系爭工程，我們有假設業主不付錢的
    狀況下，還有尚未支付下包的工程款，大約是2百萬元，因
    為系爭工程是原告執行所以由原告負責，下包廠商跟原告請
    款如果請不到，因而直接跟公司請款，導致公司要給付的話
    ，借據這個詞我們當時沒有太琢磨，借據是游凱勝跟會計想
    出來的，我跟原告想趕快把事情處理好，所以就簽了，實際
    上並無借貸。」、「（問：被告公司於109年5月間或在其他
    時間，有無實際交付借款200萬予原告過？）無。」等語（
    見原審卷第180至181頁），主張系爭編號1本票用以擔保汐
    止柳宅工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並非借款云云，乃悖離系
    爭借據文義，復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佐，並非可採。
　2.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
    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
    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
    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
    ，是如當事人不能證明借款之交付，不能認為有消費借貸契
    約存在。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確立為系爭200萬元借
    款之消費借貸契約，已如前述，陳彥賓否認收受借款，自應
    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就200萬元借款之交付，負舉證責
    任。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雖提出股東同意書為證（見原審
    卷第260頁），主張陳彥賓於離職時，經結算尚積欠伊200萬
    元借款，並據該事實主張業交付借款200萬元予陳彥賓，然
    觀之前開股東同意書內容，全無提及200萬元借款情事，無
    從據以推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交付200萬元借款予陳彥
    賓之事實，自難認兩造間有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
    約存在，則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應堪認定。
㈢、關於系爭編號2本票：
　1.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前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
    明為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之罰款給付義務，並提出系爭承諾
    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0至21、40頁），核系爭承諾書之出具
    日期與系爭編號2本票簽發日期為同1日，是辰緯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前開所述，與常情無違，堪予採信。辰緯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嗣翻異前詞，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尚擔保有伊因汐止
    柳宅工程蒙受之所有損失云云，然僅空言，並未提出任何資
    料為據，尚非可採。又陳彥賓雖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
    「系爭承諾書主要是游凱勝要求簽的，是希望系爭工程能夠
    儘早完成，但這跟系爭編號2本票沒有關聯，至於系爭編號2
    本票是因為當時游凱勝說系爭工程的業主一定會告被告，所
    以可能會產生賠償費用或請律師的費用，如果事情發生的話
    要由原告負責，所以才叫原告簽系爭編號2本票」等語（見
    原審卷第181頁），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與系爭承
    諾書無涉，乃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之後續保固責任，惟辰緯
    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游凱勝亦於原審陳稱：「徐
    瑋蓮當時是原告的老婆當時在鬧離婚，我在旁邊看，我不清
    楚他們在吵什麼，但我看到他們寫借據、本票跟承諾書。」
    等語（見原審卷第70頁），所述與徐瑋蓮前開關於陳彥賓簽
    發系爭編號2本票緣由所陳不同，衡以徐瑋蓮與陳彥賓為夫
    妻關係，尚難僅憑徐瑋蓮上開證詞，即認陳彥賓主張系爭編
    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可採，是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應
    確立為系爭承諾書。
　2.觀之系爭承諾書內容為：「本人陳彥賓...承諾案名：汐止
    柳宅（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業主：蔣佩瑾）合約金額
    ：新台幣6,800,000未稅，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29日完工，
    若因本人執行業務延遲造成辰緯設計有限公司損失，同意支
    付每日罰款千分之三。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為證。」（見
    原審卷第40頁），參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問：為
    何承諾書的簽署日及完工日都是109年5月29日？）是希望能
    盡快完工，因為不可能在109年5月29日當天完工，所以是希
    望能盡快完工。」等語（見原審卷第181頁），可徵陳彥賓
    書立承諾書，係承諾其施作汐止柳宅工程，如延遲於109年5
    月29日之後完工，因此造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損失，則
    自延遲日即109年5月30日起，按日支付以工程總價680萬元
    千分之3計算即2萬400元之罰款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3.陳彥賓自承汐止柳宅工程於110年1月間完工交屋（見原審卷
    第88頁），則其確有未於109年5月29日完工之執行業務延遲
    情事，堪可認定。又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稱：「（問：系爭
    工程完工期限為何？有無遲延？）合約的完工日未填，期限
    我們沒有口頭約定，後來確實有遲延，因為業主有叫原告寫
    進度表但未達成。」（見原審卷第18頁），及證人即汐止柳
    宅工程之實際業主柳磊明（即蔣佩瑾之配偶）於原審證稱：
    「（問：為何合約書沒有記載完工期限？）當時我在上海工
    作，因為開工日期還沒確定，所以原告說先簽合約，之後確
    定再填上去，當時朋友介紹我給被告，整個設計案都是由原
    告跟我們溝通接洽。」、「（問：過程中陳彥賓有無口頭或
    書面跟你承諾要在109年5月29日前完工？）一開始都沒有書
    面，我從上海回來才發現都沒有填寫完工日期，但在社區管
    理中心有填預計完工日期，一開始原告承諾108年10月30日
    會完工，但管理中心留存的預計完工日是109年1日10日，原
    告說有個壓縮期，要有收尾的空間，所以才寫109年1月10日
    ，是事後我才知道這個時間，但一開始原告口頭承諾108年1
    0月30日完工，後來就不斷延宕。」、「（問：系爭工程是
    否已經完成？有無遲延？）我覺得沒有完成，到後面因為我
    在外面租屋成本太高，所以我在110年1月間搬入，我只能搬
    進去住，因為真的沒有辦法，我覺得案子有遲延很嚴重而且
    有很多瑕疵。」、「（問：搬入當天兩造有無派人來跟你處
    理入住事宜？）均無。」、「（問：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是否
    均已給付被告公司？）我給付到第二期工程款，後面就沒付
    了。」、「...這件事情很久了，我懶得理這件事情了，只
    要被告不再跟我要求給付尾款，我也不想管了。」、「若要
    處理有些要打掉整個屋子，所以我不太想進一步處理，兩造
    只要不再來找我我也不想找他們。」、「因為偷工減料，延
    宕有罰款，後續設備也是我自己購買，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再
    欠被告錢，如果提告被告反而還要再付我錢。」等語（見原
    審卷第163至167頁），益證陳彥賓施作汐止柳宅工程確有遲
    延，且柳磊明並以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有給付伊工程延
    宕罰款債務，主張抵銷而拒絕給付汐止柳宅工程賸餘工程款
    ，按汐止柳宅工程契約書第8條第1項約定：「逾期罰款：如
    工程未能按期完成，乙方（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應按
    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償還甲方（即蔣佩瑾），乙方不得異
    議（總扣款不得超出總價百分之五）。」（見原審卷第107
    頁），是汐止柳宅工程既延遲完工期限，又陳彥賓並未提出
    足資認定其有不可歸責事由之證據資料，則辰緯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自負有按該條規定給付罰鍰之義務，而蒙受損失，亦
    堪認定。準此，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至少應負有自109年5
    月30日起至110年1月間期間，按日給付2萬400元予辰緯室內
    裝修有限公司之義務，該給付金錢義務累計至25日時即已逾
    50萬元，是系爭編號2本票擔保之債權自屬存在。
㈣、系爭編號1本票無原因關係存在，然系爭編號2本票存在原因
    關係，業如前述，從而，陳彥賓以原因關係抗辯，請求確認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
    存在，就系爭編號1本票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就系
    爭編號2本票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陳彥賓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
    賓所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辰緯室內裝修
    有限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
    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及其餘不應
    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敗訴
    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辰
    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各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
    部無理由，陳彥賓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6條
    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79條、第78條規定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於收受本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時，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經本院許可後方得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時應提出
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
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若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
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發票人均為陳彥賓，受款人均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
編號 票載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編號 陳彥賓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 1 200萬元 109年5月29日 109年7月20日 HFF033531 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 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 2 50萬元 109年5月29日 109年7月20日 HFF033532 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後續保固，避免業主求償 擔保系爭承諾書內容及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因汐止柳宅工程所有損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彥賓  






訴訟代理人  劉孟哲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原名：辰緯設計有限公司
            ）        


法定代理人  游凱勝  
訴訟代理人  謝政翰律師
            林宗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如附表編號二之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於新臺幣參拾肆萬元以外部份及其利息之債權不存在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陳彥賓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四，餘由陳彥賓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陳彥賓負擔；關於陳彥賓上訴部分，由陳彥賓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彥賓（下稱其姓名）在原審起訴主張：伊前任職於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其公司名稱）擔任室內設計師，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於民國108年5月18日所承攬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之室內裝修設計工程（下稱汐止柳宅工程）。嗣伊欲於109年5月間離職，然汐止柳宅工程尚未完工，故簽發如附表所示2張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其中編號1本票（下稱系爭編號1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協力廠商款項支付，得以順利完工，另編號2本票（下稱系爭編號2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對業主之保固責任。汐止柳宅工程業於110年1月間順利完工，屋主並已入住，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迄無遭業主請求任何賠償，是系爭本票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俱不存在，然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竟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影響伊之權益，爰求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系爭本票對伊之本金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等語。
二、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則以：陳彥賓於109年5月間欲從伊公司離職，經雙方結算彼此間資金往來後，陳彥賓尚積欠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下稱系爭200萬元借款），遂由陳彥賓於109年5月28日出具借據（下稱系爭借據）予伊，約定於同年7月20日清償該200萬元借款，嗣並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交付伊，以擔保借款之返還，惟陳彥賓於借款清償期屆至，迄未返還借款予伊。又陳彥賓於109年5月29日另出具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予伊，承諾汐止柳宅工程於同日完工，若因其執行業務造成伊損失，同意支付每日按工程總價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之罰鍰予伊，並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交付伊，擔保前開罰鍰之支付及伊因汐止柳宅工程蒙受之損失，而汐止柳宅工程拖延迄今尚未完工，計算至110年12月30日止，陳彥賓至少應支付伊罰鍰1,162萬8,000元，且伊尚有汐止柳宅工程尾款272萬元及原物料訂金約150萬元無法收回等損失。是伊持有系爭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俱屬存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並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於34萬元以外部分及其利息債權不存在，並駁回陳彥賓其餘之訴。兩造就於己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陳彥賓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陳彥賓後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對陳彥賓於本金34萬元部分及其利息之債權均不存在；㈢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則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陳彥賓之上訴駁回。
四、陳彥賓主張其原任職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擔任室內設計師職務，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承攬之汐止柳宅工程，嗣於汐止柳宅工程未完工之109年5月間離職，及其簽發系爭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本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等件為證（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4402號卷第17至21頁），復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不爭執，並有工程契約書可按（見原審卷第104至119頁），堪信為實。
五、又陳彥賓主張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其所簽發系爭本票，因原因關係俱不存在，是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對其之本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然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即原因關係為何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98年度台簡上字第18號判決、101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陳彥賓以原因關係抗辯，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如附表所示不同主張，自應由陳彥賓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何，負舉證責任。
㈡、關於系爭編號1本票：
　1.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明為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並提出系爭借據為證（見原審卷第38頁），又陳彥賓因出具系爭借據，而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為擔保等情，亦據證人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暨陳彥賓之配偶徐瑋蓮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80頁），觀之系爭借據內容：「借款人陳彥賓....向辰緯設計有限公司借支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並確認金額無誤，承諾於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清償，若未於承諾期間歸還，本借貸利息以年利率百分之12計算之」，堪認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陳之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陳彥賓雖以徐瑋蓮另證稱：「...因為我跟原告（即陳彥賓，下同）要離開公司（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同），在討論系爭工程，我們有假設業主不付錢的狀況下，還有尚未支付下包的工程款，大約是2百萬元，因為系爭工程是原告執行所以由原告負責，下包廠商跟原告請款如果請不到，因而直接跟公司請款，導致公司要給付的話，借據這個詞我們當時沒有太琢磨，借據是游凱勝跟會計想出來的，我跟原告想趕快把事情處理好，所以就簽了，實際上並無借貸。」、「（問：被告公司於109年5月間或在其他時間，有無實際交付借款200萬予原告過？）無。」等語（見原審卷第180至181頁），主張系爭編號1本票用以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並非借款云云，乃悖離系爭借據文義，復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佐，並非可採。
　2.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是如當事人不能證明借款之交付，不能認為有消費借貸契約存在。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確立為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已如前述，陳彥賓否認收受借款，自應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就200萬元借款之交付，負舉證責任。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雖提出股東同意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60頁），主張陳彥賓於離職時，經結算尚積欠伊200萬元借款，並據該事實主張業交付借款200萬元予陳彥賓，然觀之前開股東同意書內容，全無提及200萬元借款情事，無從據以推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交付200萬元借款予陳彥賓之事實，自難認兩造間有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存在，則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應堪認定。
㈢、關於系爭編號2本票：
　1.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前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明為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之罰款給付義務，並提出系爭承諾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0至21、40頁），核系爭承諾書之出具日期與系爭編號2本票簽發日期為同1日，是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前開所述，與常情無違，堪予採信。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嗣翻異前詞，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尚擔保有伊因汐止柳宅工程蒙受之所有損失云云，然僅空言，並未提出任何資料為據，尚非可採。又陳彥賓雖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系爭承諾書主要是游凱勝要求簽的，是希望系爭工程能夠儘早完成，但這跟系爭編號2本票沒有關聯，至於系爭編號2本票是因為當時游凱勝說系爭工程的業主一定會告被告，所以可能會產生賠償費用或請律師的費用，如果事情發生的話要由原告負責，所以才叫原告簽系爭編號2本票」等語（見原審卷第181頁），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與系爭承諾書無涉，乃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之後續保固責任，惟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游凱勝亦於原審陳稱：「徐瑋蓮當時是原告的老婆當時在鬧離婚，我在旁邊看，我不清楚他們在吵什麼，但我看到他們寫借據、本票跟承諾書。」等語（見原審卷第70頁），所述與徐瑋蓮前開關於陳彥賓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緣由所陳不同，衡以徐瑋蓮與陳彥賓為夫妻關係，尚難僅憑徐瑋蓮上開證詞，即認陳彥賓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可採，是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確立為系爭承諾書。
　2.觀之系爭承諾書內容為：「本人陳彥賓...承諾案名：汐止柳宅（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業主：蔣佩瑾）合約金額：新台幣6,800,000未稅，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29日完工，若因本人執行業務延遲造成辰緯設計有限公司損失，同意支付每日罰款千分之三。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為證。」（見原審卷第40頁），參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問：為何承諾書的簽署日及完工日都是109年5月29日？）是希望能盡快完工，因為不可能在109年5月29日當天完工，所以是希望能盡快完工。」等語（見原審卷第181頁），可徵陳彥賓書立承諾書，係承諾其施作汐止柳宅工程，如延遲於109年5月29日之後完工，因此造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損失，則自延遲日即109年5月30日起，按日支付以工程總價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即2萬400元之罰款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3.陳彥賓自承汐止柳宅工程於110年1月間完工交屋（見原審卷第88頁），則其確有未於109年5月29日完工之執行業務延遲情事，堪可認定。又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稱：「（問：系爭工程完工期限為何？有無遲延？）合約的完工日未填，期限我們沒有口頭約定，後來確實有遲延，因為業主有叫原告寫進度表但未達成。」（見原審卷第18頁），及證人即汐止柳宅工程之實際業主柳磊明（即蔣佩瑾之配偶）於原審證稱：「（問：為何合約書沒有記載完工期限？）當時我在上海工作，因為開工日期還沒確定，所以原告說先簽合約，之後確定再填上去，當時朋友介紹我給被告，整個設計案都是由原告跟我們溝通接洽。」、「（問：過程中陳彥賓有無口頭或書面跟你承諾要在109年5月29日前完工？）一開始都沒有書面，我從上海回來才發現都沒有填寫完工日期，但在社區管理中心有填預計完工日期，一開始原告承諾108年10月30日會完工，但管理中心留存的預計完工日是109年1日10日，原告說有個壓縮期，要有收尾的空間，所以才寫109年1月10日，是事後我才知道這個時間，但一開始原告口頭承諾108年10月30日完工，後來就不斷延宕。」、「（問：系爭工程是否已經完成？有無遲延？）我覺得沒有完成，到後面因為我在外面租屋成本太高，所以我在110年1月間搬入，我只能搬進去住，因為真的沒有辦法，我覺得案子有遲延很嚴重而且有很多瑕疵。」、「（問：搬入當天兩造有無派人來跟你處理入住事宜？）均無。」、「（問：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是否均已給付被告公司？）我給付到第二期工程款，後面就沒付了。」、「...這件事情很久了，我懶得理這件事情了，只要被告不再跟我要求給付尾款，我也不想管了。」、「若要處理有些要打掉整個屋子，所以我不太想進一步處理，兩造只要不再來找我我也不想找他們。」、「因為偷工減料，延宕有罰款，後續設備也是我自己購買，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再欠被告錢，如果提告被告反而還要再付我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63至167頁），益證陳彥賓施作汐止柳宅工程確有遲延，且柳磊明並以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有給付伊工程延宕罰款債務，主張抵銷而拒絕給付汐止柳宅工程賸餘工程款，按汐止柳宅工程契約書第8條第1項約定：「逾期罰款：如工程未能按期完成，乙方（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應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償還甲方（即蔣佩瑾），乙方不得異議（總扣款不得超出總價百分之五）。」（見原審卷第107頁），是汐止柳宅工程既延遲完工期限，又陳彥賓並未提出足資認定其有不可歸責事由之證據資料，則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自負有按該條規定給付罰鍰之義務，而蒙受損失，亦堪認定。準此，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至少應負有自109年5月30日起至110年1月間期間，按日給付2萬400元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義務，該給付金錢義務累計至25日時即已逾50萬元，是系爭編號2本票擔保之債權自屬存在。
㈣、系爭編號1本票無原因關係存在，然系爭編號2本票存在原因關係，業如前述，從而，陳彥賓以原因關係抗辯，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存在，就系爭編號1本票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就系爭編號2本票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陳彥賓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及其餘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各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陳彥賓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79條、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於收受本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時，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經本院許可後方得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發票人均為陳彥賓，受款人均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編號

		票載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編號

		陳彥賓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



		1

		200萬元

		109年5月29日

		109年7月20日

		HFF033531

		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

		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



		2

		50萬元

		109年5月29日

		109年7月20日

		HFF033532

		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後續保固，避免業主求償

		擔保系爭承諾書內容及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因汐止柳宅工程所有損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陳彥賓  



訴訟代理人  劉孟哲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原名：辰緯設計有限公司
            ）        

法定代理人  游凱勝  
訴訟代理人  謝政翰律師
            林宗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如附表編號二之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於新臺幣參拾肆萬元以外部份及其利息之債權不存在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其餘上訴駁回。
陳彥賓之上訴駁回。
第一審訴訟費用，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五分之四，餘由陳彥賓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十七，餘由陳彥賓負擔；關於陳彥賓上訴部分，由陳彥賓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陳彥賓（下稱其姓名）在原審起訴主張：伊前任職於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其公司名稱）擔任室內設計師，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於民國108年5月18日所承攬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之室內裝修設計工程（下稱汐止柳宅工程）。嗣伊欲於109年5月間離職，然汐止柳宅工程尚未完工，故簽發如附表所示2張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其中編號1本票（下稱系爭編號1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協力廠商款項支付，得以順利完工，另編號2本票（下稱系爭編號2本票）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對業主之保固責任。汐止柳宅工程業於110年1月間順利完工，屋主並已入住，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迄無遭業主請求任何賠償，是系爭本票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俱不存在，然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竟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影響伊之權益，爰求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系爭本票對伊之本金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等語。
二、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則以：陳彥賓於109年5月間欲從伊公司離職，經雙方結算彼此間資金往來後，陳彥賓尚積欠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借款（下稱系爭200萬元借款），遂由陳彥賓於109年5月28日出具借據（下稱系爭借據）予伊，約定於同年7月20日清償該200萬元借款，嗣並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交付伊，以擔保借款之返還，惟陳彥賓於借款清償期屆至，迄未返還借款予伊。又陳彥賓於109年5月29日另出具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予伊，承諾汐止柳宅工程於同日完工，若因其執行業務造成伊損失，同意支付每日按工程總價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之罰鍰予伊，並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交付伊，擔保前開罰鍰之支付及伊因汐止柳宅工程蒙受之損失，而汐止柳宅工程拖延迄今尚未完工，計算至110年12月30日止，陳彥賓至少應支付伊罰鍰1,162萬8,000元，且伊尚有汐止柳宅工程尾款272萬元及原物料訂金約150萬元無法收回等損失。是伊持有系爭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俱屬存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並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於34萬元以外部分及其利息債權不存在，並駁回陳彥賓其餘之訴。兩造就於己不利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陳彥賓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陳彥賓後開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對陳彥賓於本金34萬元部分及其利息之債權均不存在；㈢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則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陳彥賓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陳彥賓之上訴駁回。
四、陳彥賓主張其原任職於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擔任室內設計師職務，負責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承攬之汐止柳宅工程，嗣於汐止柳宅工程未完工之109年5月間離職，及其簽發系爭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執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准許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本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477號裁定等件為證（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111年度北簡字第4402號卷第17至21頁），復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不爭執，並有工程契約書可按（見原審卷第104至119頁），堪信為實。
五、又陳彥賓主張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其所簽發系爭本票，因原因關係俱不存在，是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對其之本票債權及利息債權均不存在，然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固非法所不許，惟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即原因關係為何負舉證之責任。必待為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始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簡上字第17號判決、98年度台簡上字第18號判決、101年度台簡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參照）。陳彥賓以原因關係抗辯，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存在，兩造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如附表所示不同主張，自應由陳彥賓就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何，負舉證責任。
㈡、關於系爭編號1本票：
　1.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明為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並提出系爭借據為證（見原審卷第38頁），又陳彥賓因出具系爭借據，而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交付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為擔保等情，亦據證人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暨陳彥賓之配偶徐瑋蓮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80頁），觀之系爭借據內容：「借款人陳彥賓....向辰緯設計有限公司借支新台幣貳佰萬元整，並確認金額無誤，承諾於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清償，若未於承諾期間歸還，本借貸利息以年利率百分之12計算之」，堪認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陳之兩造間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陳彥賓雖以徐瑋蓮另證稱：「...因為我跟原告（即陳彥賓，下同）要離開公司（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同），在討論系爭工程，我們有假設業主不付錢的狀況下，還有尚未支付下包的工程款，大約是2百萬元，因為系爭工程是原告執行所以由原告負責，下包廠商跟原告請款如果請不到，因而直接跟公司請款，導致公司要給付的話，借據這個詞我們當時沒有太琢磨，借據是游凱勝跟會計想出來的，我跟原告想趕快把事情處理好，所以就簽了，實際上並無借貸。」、「（問：被告公司於109年5月間或在其他時間，有無實際交付借款200萬予原告過？）無。」等語（見原審卷第180至181頁），主張系爭編號1本票用以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並非借款云云，乃悖離系爭借據文義，復無其他客觀事證可佐，並非可採。
　2.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是如當事人不能證明借款之交付，不能認為有消費借貸契約存在。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經確立為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已如前述，陳彥賓否認收受借款，自應由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就200萬元借款之交付，負舉證責任。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雖提出股東同意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60頁），主張陳彥賓於離職時，經結算尚積欠伊200萬元借款，並據該事實主張業交付借款200萬元予陳彥賓，然觀之前開股東同意書內容，全無提及200萬元借款情事，無從據以推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交付200萬元借款予陳彥賓之事實，自難認兩造間有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存在，則系爭編號1本票之原因關係不存在，應堪認定。
㈢、關於系爭編號2本票：
　1.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前經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陳明為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之罰款給付義務，並提出系爭承諾書為證（見原審卷第20至21、40頁），核系爭承諾書之出具日期與系爭編號2本票簽發日期為同1日，是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前開所述，與常情無違，堪予採信。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嗣翻異前詞，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尚擔保有伊因汐止柳宅工程蒙受之所有損失云云，然僅空言，並未提出任何資料為據，尚非可採。又陳彥賓雖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系爭承諾書主要是游凱勝要求簽的，是希望系爭工程能夠儘早完成，但這跟系爭編號2本票沒有關聯，至於系爭編號2本票是因為當時游凱勝說系爭工程的業主一定會告被告，所以可能會產生賠償費用或請律師的費用，如果事情發生的話要由原告負責，所以才叫原告簽系爭編號2本票」等語（見原審卷第181頁），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與系爭承諾書無涉，乃汐止柳宅工程完工後之後續保固責任，惟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游凱勝亦於原審陳稱：「徐瑋蓮當時是原告的老婆當時在鬧離婚，我在旁邊看，我不清楚他們在吵什麼，但我看到他們寫借據、本票跟承諾書。」等語（見原審卷第70頁），所述與徐瑋蓮前開關於陳彥賓簽發系爭編號2本票緣由所陳不同，衡以徐瑋蓮與陳彥賓為夫妻關係，尚難僅憑徐瑋蓮上開證詞，即認陳彥賓主張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可採，是系爭編號2本票之原因關係應確立為系爭承諾書。
　2.觀之系爭承諾書內容為：「本人陳彥賓...承諾案名：汐止柳宅（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業主：蔣佩瑾）合約金額：新台幣6,800,000未稅，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29日完工，若因本人執行業務延遲造成辰緯設計有限公司損失，同意支付每日罰款千分之三。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為證。」（見原審卷第40頁），參以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述：「（問：為何承諾書的簽署日及完工日都是109年5月29日？）是希望能盡快完工，因為不可能在109年5月29日當天完工，所以是希望能盡快完工。」等語（見原審卷第181頁），可徵陳彥賓書立承諾書，係承諾其施作汐止柳宅工程，如延遲於109年5月29日之後完工，因此造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損失，則自延遲日即109年5月30日起，按日支付以工程總價680萬元千分之3計算即2萬400元之罰款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3.陳彥賓自承汐止柳宅工程於110年1月間完工交屋（見原審卷第88頁），則其確有未於109年5月29日完工之執行業務延遲情事，堪可認定。又證人徐瑋蓮於原審證稱：「（問：系爭工程完工期限為何？有無遲延？）合約的完工日未填，期限我們沒有口頭約定，後來確實有遲延，因為業主有叫原告寫進度表但未達成。」（見原審卷第18頁），及證人即汐止柳宅工程之實際業主柳磊明（即蔣佩瑾之配偶）於原審證稱：「（問：為何合約書沒有記載完工期限？）當時我在上海工作，因為開工日期還沒確定，所以原告說先簽合約，之後確定再填上去，當時朋友介紹我給被告，整個設計案都是由原告跟我們溝通接洽。」、「（問：過程中陳彥賓有無口頭或書面跟你承諾要在109年5月29日前完工？）一開始都沒有書面，我從上海回來才發現都沒有填寫完工日期，但在社區管理中心有填預計完工日期，一開始原告承諾108年10月30日會完工，但管理中心留存的預計完工日是109年1日10日，原告說有個壓縮期，要有收尾的空間，所以才寫109年1月10日，是事後我才知道這個時間，但一開始原告口頭承諾108年10月30日完工，後來就不斷延宕。」、「（問：系爭工程是否已經完成？有無遲延？）我覺得沒有完成，到後面因為我在外面租屋成本太高，所以我在110年1月間搬入，我只能搬進去住，因為真的沒有辦法，我覺得案子有遲延很嚴重而且有很多瑕疵。」、「（問：搬入當天兩造有無派人來跟你處理入住事宜？）均無。」、「（問：系爭工程之工程款是否均已給付被告公司？）我給付到第二期工程款，後面就沒付了。」、「...這件事情很久了，我懶得理這件事情了，只要被告不再跟我要求給付尾款，我也不想管了。」、「若要處理有些要打掉整個屋子，所以我不太想進一步處理，兩造只要不再來找我我也不想找他們。」、「因為偷工減料，延宕有罰款，後續設備也是我自己購買，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再欠被告錢，如果提告被告反而還要再付我錢。」等語（見原審卷第163至167頁），益證陳彥賓施作汐止柳宅工程確有遲延，且柳磊明並以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負有給付伊工程延宕罰款債務，主張抵銷而拒絕給付汐止柳宅工程賸餘工程款，按汐止柳宅工程契約書第8條第1項約定：「逾期罰款：如工程未能按期完成，乙方（即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應按日以工程總價千分之一償還甲方（即蔣佩瑾），乙方不得異議（總扣款不得超出總價百分之五）。」（見原審卷第107頁），是汐止柳宅工程既延遲完工期限，又陳彥賓並未提出足資認定其有不可歸責事由之證據資料，則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自負有按該條規定給付罰鍰之義務，而蒙受損失，亦堪認定。準此，陳彥賓依系爭承諾書，至少應負有自109年5月30日起至110年1月間期間，按日給付2萬400元予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義務，該給付金錢義務累計至25日時即已逾50萬元，是系爭編號2本票擔保之債權自屬存在。
㈣、系爭編號1本票無原因關係存在，然系爭編號2本票存在原因關係，業如前述，從而，陳彥賓以原因關係抗辯，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所持有系爭本票，對其之票據債權不存在，就系爭編號1本票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就系爭編號2本票部分，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陳彥賓請求確認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持有陳彥賓所簽發系爭編號1本票對陳彥賓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不應准許部分，所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予准許及其餘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分別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及陳彥賓上訴意旨分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各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陳彥賓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79條、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蘇怡文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於收受本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時，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經本院許可後方得上訴至最高法院。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 項但書或第2 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發票人均為陳彥賓，受款人均為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編號 票載金額 （新臺幣） 發票日 到期日  票據編號 陳彥賓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 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主張之票據原因關係 1 200萬元 109年5月29日 109年7月20日 HFF033531 擔保汐止柳宅工程之協力廠商款項之支付 系爭200萬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 2 50萬元 109年5月29日 109年7月20日 HFF033532 擔保汐止柳宅工程後續保固，避免業主求償 擔保系爭承諾書內容及辰緯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因汐止柳宅工程所有損失 



